
111

“笼中鸟”的劳动宪法研究？：评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

书

 

评

B
ook R

eview
 

“笼中鸟”的劳动宪法研究？：
评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

邵六益
 

近些年来，劳动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996”的码农、不坐班但永不下班的高校“青

椒”、困在系统中的外卖骑手、签自愿奋斗书的企业员工等新闻，经常性地刷屏朋友圈，也引

起学术界对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

天的研究格外突出，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阎天就在这些论题上持续发力，他第一次正式阐释

“劳动宪法”议题是在北大强世功教授召集的第七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上的主旨

演讲。阎天认为，对劳动法议题的研究，不仅要从部门法的角度进入，还必须要回到宪法的语

境下才能完整地回应；他对宪法资源的调用不仅仅是对“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进行的解读，

也试图超越“劳动与宪法”这种简单关联的分析模式，而是深入劳动法具体问题之中，在条分

缕析的基础上引导读者自觉进入宪法的高度，他将这一理论进路概括为劳动宪法研究。《如山

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就是他对这一主题的系统性论述，在这本书中阎天对劳动法中常见的几

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分析；除了导论部分外，阎天在第一至五章中分别讨论了平等就

业、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破产管理问题，在对每一个问题的写作中，阎天都非常

自觉地将问题上升到宪法学的高度，娴熟地在宪法和劳动法两个领域中自如切换。在“专业槽”

已经成为学科成熟标志的时代，跨领域写作的难度很大，需要经常对自己的思考水平进行降维

表达才能顺利发表。阎天很好地做到了学术与表达的兼顾：在思考时心怀天下，写作时关心我

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民，发表时适当收敛以符合学术圈要求——但是给我们留足了想象空间，

这等收放自如的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

一、为什么是劳动宪法？
在法学研究中，法理学和宪法学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最有跨学科意识和能力的学科。近年

来宪法学在这个方面成果显著，不断地开辟最新的研究议题，比如：国家所有权的讨论就涉及

宪法和民法，更不必说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宪法与民法学界深入的对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条

款的研究，也将诸多的学科纳入讨论之中；特别是宪法学界每年召开的基本范畴会议，不断推

动宪法学视域的扩张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这些宪法学议题都吸引了大量学者加入，与这些研究

潮流不同的是，“作者（阎天）几乎以一人之力开辟了‘中国劳动宪法’的新领域，树立了部门

宪法的研究样板”(1)。而且阎天非常直接地提出了劳动宪法这样的概念，在其他关于宪法与其

他学科的互动研究中似乎没有创造出这种概念范式。其实，读者在看到这样的概念时首先会问

(1)  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为《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一书撰写的封底推荐语。

*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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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如果阎天能够写作劳动宪法议题，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去写作民事宪法？刑事宪法？

环境宪法等类似议题？还是说，劳动宪法本身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非其他学科可以简单模仿

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公法是涉及公权力主体、对公共利益

的规范，私法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平等主体的基本预设，保证了

私法自治的可能。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指向社会分化层面上人的

多重意涵，还包括制度性的区分，当涉及公权力机构时便进入公法的视野。在公法领域中，对

弱势的个人应该予以更多的保护，如我们所熟悉的公权力遵循“法无规定不可为”、私权利遵

循“法无禁止即自由”；又如在行政诉讼法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等。

不涉及公权力机构或公共利益的权利义务一般都落入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在民法理论中，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是“人”，理应地位相等，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各种具体情形，特别

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经济地位上制度化的不平等，如果按照私法逻辑去

解决劳动争议，必定带来结果上的巨大不公平。为了应对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有必要去面对真

实的社会现实。劳动法就是要承认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现实差异，对弱势的劳动者施与特殊保

护的一种法律；在这种公私法交织的例子中，经济法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公益，劳动法更为倾向

于劳动者的利益。(1)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重提拉德布鲁赫的上述判断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因为

中国的劳动法学界似乎存在非常强的私法化倾向，(2) 我们虽然不能说学术界的这种倾向导致了

现实问题，但至少可以说这种私法化倾向部分地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问题回应。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强调劳动法的公法性就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当然，在学术上强调劳动法的公法性，还必须得有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毕竟所谓的“公法”

在学科建制下没有确切的核心范畴和思维方法。阎天从劳动宪法的角度去发掘劳动法的公法意

涵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抓手，从宪法切入对劳动法的研究本身就是公法性的一个自然的延伸，

因为在公法体系中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和基石地位的就是宪法，这不仅是立法中有“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的规定。阎天的劳动宪法学不仅仅是劳动法与宪法简单的概念组合，他构建

劳动宪法的努力有两个特色。第一，从具体的法律问题入手，抽丝剥茧后，让我们意识到单

纯的部门法视角是不够的，进而自然地让我们意识到，必须回到宪法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

提出某些“大词”式的口号。比如他在讲述平等就业问题时指出，无论是平等就业背后的理念

是绩效主义还是同等保护，以及采取侵权法的方式来反对就业歧视的通常做法，背后都隐含着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预设，忽视了我们对劳动者的保护不仅仅包括了私法规范、也当然包括

了公法资源——宪法，进而他指出必须要从宪法对弱者保护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做到对劳

动者的保护。第二，阎天诉诸宪法是以文本为依据的，他侧重于对宪法相关条款的教义学解读。

教义学分析是法学分析的重要基础，这在部门法研究中尤其明显。通过解释，阎天娴熟地将政

治考虑落实到对劳动法制度的规范效力上来。如在解读按劳分配条款的意涵时，阎天既分析了

“八二宪法”原旨含义，也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理念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影响，发掘出这一规范在

(1) 参见 [ 德 ]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2) 沈建峰：《论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民法典〉制定背景下的劳动法定位》，《中外法学》201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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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含义。

其实，每个部门法都能够与宪法建立起关联。比如，刑法对犯罪的规定触及宪法的核心命

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涉及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塑造问题——政

治契约之前的社会契约问题；(1) 也有学者提出刑事诉讼法是宪法落实法，因为刑事诉讼法涉及

对公民核心权利的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重要的权利都要靠刑事诉讼法保护，因此“刑事诉

讼法作为调整国家同公民关系的法律也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刑事诉讼法直

接源于宪法”(2)。再如，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紧密，在某种意义上民法比宪法更像“宪法”的基

础规范，笔者也曾经在研究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法》《婚姻法》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民法，乃至宪法；(3) 以及，在过去的港澳基本法研究中也常将基本法视为“小宪法”，当然

这一提法已经被放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够同样去提倡刑事宪法、民事宪法的概念？

在笔者看来，一个类似某种学术流派的概念的提出，需要有其理论上的积淀和基础，任何理论

创新都不能是毫无基础的特立独行；同时这种新概念还必须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学术上来

说，劳动兼具公法和政治理论上的双重重要性，而且劳动法学从法学理论上的法律部门划分来

说本来就是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的；在公私兼具的基础上，其重心可能会随着时代游移，也因

此需要适时地强调某一方面，当前强调其公法含义正当其时。以上只是我们提倡劳动宪法的宏

观考虑，还必须要有具体的研究抓手，才能够让这些研究具体落地、脱虚向实。那么，具体应

该如何展开劳动宪法的阐述？

二、劳动议题如何宪法化
阎天对劳动与宪法的关联的塑造，并不是简单地机械诉诸宪法中的某些条款，他不仅超越

劳动法进入宪法视野，通常还能从法条的解释进入立法修法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在多种理论

资源和学术史料中纵横捭阖，这本书每一章的分析都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标杆。如第一章

讨论反就业歧视和平等就业，主流观点秉持个人主义的立场以侵权法逻辑来进行保护，阎天发

现这一思路带来的“侵权法模式的危机”，进而主张引入宪法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在

新平等观的指导下，借助行宪机制，改变反歧视法的进路，“通过宪法对话，落实新平等观，

建立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宪法模式”(4)。在阎天看来，劳动的宪法涵义绝不仅仅就是劳动权——

以权利来解读宪法中的涉及劳动的条款恰恰是一种降格，“如果将现行宪法上的‘劳动’等同于‘劳

动权’，进而等同于《劳动法》所建构的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就陷入了误区。这种释宪思路将

劳动矮化为劳动契约的标的，不仅为用人单位待价而沽、只论绩效的做法提供了依据，而且剥

离了劳动的政治和社会意涵，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5)。第二章关注民主管理议题，阎天从美

国和中国的集体劳动关系切入，虽然没有像第一章那样明确提出需要进入宪法的视角，但阎天

(1) 邵六益：《同质性：卢梭公意思想的隐匿命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2) 汪建成：《刑事诉讼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

(3) 邵六益：《民法典编纂的政法叙事》，《地方立法研究》2019 年第 5 期。

(4)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57 页。

(5)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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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会、劳资关系的论述已经超越了部门法的讲法——虽然带着教义学的痕迹，但这些解释的

指导思想却是超出法条之上的。

阎天的这种超越法条的研究方法特别体现在第三章对按劳分配宪法意涵的解读中：通过对

宪法条款的解读，提炼出按劳分配在三个层面上的多重含义。阎天在初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

基础上，对宪法按劳分配条款解读出四条最初的宪法含义；接着在分析按劳分配规范变迁的基

础上，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发掘出按劳分配的五条意涵；“新发展理念”在 2018 年修宪后进入

宪法序言第七段，预示着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新生，阎天进一步从创新、共享等角度解读出按

劳分配规范的六条新含义。阎天认为，应该从动而不是静的角度理解，动态解释的关键是超越

束缚回到改革精神。阎天在解释中的一个基本立场是，必须超越经典作家的传统解释，回到改

革的实践中去理解按劳分配，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命令之一：对按劳分配的理解应当与时俱进，

不应当拘泥于经典作家的论述，(1)阎天的文章秉持改革宪法观，他认为解读按劳分配的当代意涵，

就是要让宪法学真正成为改革之学和解释之学。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都有体现，如在分析按劳

分配是否能够在公有制之外的企业中实施时，阎天发现，经典作家认为只有在公有制企业中才

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但是现在当我们解释按劳分配时却不能如此拘束。

第四章讨论的劳动纪律很有中国特色，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宪法中含有劳动纪律条

款，那是否意味着中国是例外？在中国主流的宪法学观点中，对劳动纪律一般持否定和质疑的

态度，阎天认为他们的反对和质疑更多是从应然层面入手的，忽视了中国宪法的实际情况。阎

天通过对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的各种材料的分析，构建了遵守劳动纪律义务的历史叙事、揭示了

其内在逻辑、阐发了其规范含义。为什么劳动者要遵守劳动纪律？因为我们预设了国家企业和

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八二宪法”颁布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发生

分化，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开始变成更多是对劳动者的义务，即要求劳动者遵守企业的管理规

定，淡化了劳动纪律背后的政治目标，“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内在逻辑，纪律而非压制，劳动

但自由，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特殊性凝练为光荣职责”(2)。本来，劳动纪律建立在劳动者内心

服从、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笔者在研究中也曾发现劳动纪律的内在逻辑，(3) 但是现在这

种一致性逐渐被淡忘，只有企业有能力调用这一话术来约束劳动者。阎天对此有一个精练的概

括，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是一种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兼具的义务，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其政

治目标被淡忘，这种淡忘也导致学术界没法很好认识劳动纪律义务。(4) 当然，今天有重新认识

劳动纪律的可能性，21 世纪以来国家有意识地去实现三者之间利益的再平衡，一方面是将“敬

业”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职业道德之中，以此重塑国家的纪律教育；另一方面为劳动者

的服从设立了法律限制，促进政治目标的复归和经济与民生目标的协调。

阎天在第五章讨论了破产管理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主人

翁地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一些地方政府不太敢于支持工人群体的类似主张，在遇到群体

(1)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102—103 页。

(2)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89 页。

(3) 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开放时代》2020 年第 5 期。

(4)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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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件时一般采取维稳的立场。笔者曾发现，法官就根本不会回答主人翁的诉求——即便劳动

者明确如此主张。(1) 当然，当工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官方是很重视的，基本上所有涉及大量

劳动者的案件中，都会成为需要上审委会讨论的重大案件。(2) 在国外的观察者那里，中国的工

人阶级地位和处境问题天然地是一个重要命题，如外国学者写的《工人国家的下岗工人》的书。(3)

阎天在对破产法中劳动者的讨论，回到政法体制的变迁中去进行类型划分：在旧破产法里，劳

动者被认为是主人翁，这体现在劳动者的积极、有权等多个方面，这一意象当然也来自宪法，

由此构建出破产法与宪法之间的关联；但是在新破产法时代，劳动者不再是主人翁，劳动者是

消极的、需要谋生的、无权的，这就将劳动者塑造成一种受害者形象，尽管这种受害者形象在

宪法中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却有迹可循。如何去发现这种痕迹？如何从宪法并未明确提及的法

条中解读出这一形象？这就需要去问，阎天所谓的宪法维度是什么？

三、意犹未尽的宪法视角
阎天主要是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的，他特别擅长对某个劳动法规定的宪法教义学

抽丝剥茧地解释，比如在第四章对按劳分配的十五条宪法涵义的分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

是，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从宪法条文中找到答案，仍然以阎天在第五章讨论破产管理中的主人

翁与受害者的两种形象及其关系为例，关键是探讨如何从受害者变为主人翁？但阎天在书中并

没有花精力去论述如何实现角色的转变，他只是提到需要借助宪法资源实现合题。其实，合题

的关键是要将这些分散的作为受雇者存在的劳动者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政法体制上的保障——

从分散的受害者组织起来成为主人翁，这也是从分化的群众到整体的人民的转变之关键所在。(4)

笔者认为，或许是因为阎天过于强调教义学分析，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缺失。那么，阎天所说

的劳动宪法与宪法教义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阎天并非简单地将劳动宪法局限在教义学上，他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劳动宪法。第一种形态，

劳动作为宪法规制的一个领域，如《宪法》第 42—44 条；第二种形态，劳动贯穿宪法的全文，

对宪法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第三种形态，劳动是先于宪法的逻辑——劳动人民制宪，

劳动塑造人民，人民主权制宪。阎天认为，第一种劳动宪法比较常见，所以全书没有详细论述；

第二种劳动宪法是阎天重点关注的，阎天认为劳动在中国宪法中是普遍存在的，“劳动”在宪

法中反复出现 29 次，阎天将劳动之于宪法的价值概括为以下五种：第一，生计价值；第二，

民主价值；第三，平等价值；第四，光荣价值；第五，效率价值。这五种价值在宪法中可以找

到条文依据，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有不少脱节的现象，从而体现为劳动价值的失落，如：生

计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劳动协商缺乏落实机制、工会的代表性、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都面

临挑战；平等价值存在混乱，无法为弱者提供救助；光荣价值陷入迷茫，不劳而获似乎更光荣；

效率价值与生计价值被对立起来了。因此，阎天所提出劳动宪法的学术命题，一个非常重要的

(1) 邵六益：《论劳动法作为特别公法》，未刊稿。

(2) 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中外法学》2019 年第 3 期。

(3)  See Thomas B. Gold, William J. Hurst, Jaeyoun Won, and Li Qiang, eds., Laid-Off Workers in a Workers’ State: Unemploy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4) 邵六益：《我国司法理论中“人民”的多重意涵研究》，《法商研究》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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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就是要在研究中复兴这五种价值，从后面几章的内容我们发现，阎天试图在很多问题的解

释中将这五种价值找回。

至于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阎天认为在美国是不可能有的，回到中国的语境下，阎天也

对此有所保留，没有太关注第三个层面的劳动宪法，阎天对他的这种选择做了说明，概括来说

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宪法创制后人民就退场了

以便更好维护宪法的安定性，人民退场后就斩断了劳动与宪法之间的逻辑纽带，以及作为革命

遗产的第三种形态的劳动宪法不能也不宜进入日常政治之中。(1)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款

都排斥制宪权，如宪法序言的很多表述是具有创造性的，是带有制宪权的意味的。而且，阎天

对制宪权意义上劳动宪法的排斥也是不彻底的，因为不能完全不顾及第三层面的劳动宪法。如

前文已述，阎天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不能简单将劳动条款降格为劳动权条款，他在写作中时常提

及宪法中劳动条款的制宪权层面的意义，他意识到在中国的政法语境中，劳动意味着国体条款，

界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按劳分配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同

富裕，也需要借助按劳分配来实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在第五章对旧破产法时代劳动者“主人

翁”形象的理解，就涉及劳动塑造人民的意涵；导论部分对《宪法》第 42 条公民的劳动义务

的解释中提到，“如果不劳动，就不再是人民的一员了”(2)。不过，阎天对《宪法》第 42 条做

出这样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误读，至少是过分解读的。

《宪法》第 42 条处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结合第 42 条的上下文可以

看出，第 42—45 条属于公民的社会权利，这是明显的宪定权维度，属于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条款；

至于阎天解读出的由劳动来识别人民，则是政治层面的人民条款，这一意涵难以从第 42 条引

申出来。人到底是作为政治上的人民，还是作为法律上的公民，宪法对此的规定是有个分工的：

序言中对于劳动的理解偏向于政治维度，宪法正文第二章涉及的是作为宪定权的公民权，难以

解读出劳动创造人民的含义。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阎天在两种视角中来回往返，他一方面想要

坚持宪法教义学的解读，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或者调用政治宪法学的解释路径和资源。当

然需要注意的是，不是说以劳动界定人民在宪法中找不到依据，而是说难以在《宪法》第 42 条

中找到解释的空间。在笔者看来，《宪法》第 1 条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条款，为谁是人民做了界定。对此还要多做一些解释，因为我

国宪法中似乎没有对工人、农民进行界定，这是否表明无法通过宪法完成上述工作？笔者认为，

除了政治宪法学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从宪法社会学视角推进劳动宪法议题的研究，不成文宪

法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3) 在劳动议题中，哪些是真实发挥作用却没有被规定到成文宪

法之中的呢？笔者在这里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这是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关键问题之一，

而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既需要有不成文宪法的视野，也需要对新中国宪制的更多材料进行解读。(4)

不同的宪法进路在阎天的论述中存在张力：一方面，阎天意识到劳动在中国宪法中的重要

(1)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5 页。

(2)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5 页。

(3)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 年第 12 期。

(4) 苏力：《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当代中国宪制思考之一》，《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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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且他要借助对宪法中相关条款的教义学解释，来扩展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劳动问题的解

释；另一方面，阎天也严格地限定宪法思维对劳动法的帮助，他更多从释宪的角度去调用宪法

知识，关注宪法作为高级法，如何将一些更高大上的理念引入劳动法的理念和实践中，却没有

充分尊重劳动的真正价值和含义，这样也就将劳动在中国宪法中的更重要的含义消解或者说淡

忘了。

四、谋篇布局中的劳动法思维
阎天的研究是宪法与劳动法交叉研究的典范之作，但从全书的章节结构来看，则带有非常

明显的劳动法的痕迹，而并非采取宪法写作的通常顺序，也不是劳动法理学的写作思路。在劳

动法的主流教材中，除了基础理论外，一般包括了劳动关系（涉及集体合同、职工民主管理）、

劳动基准（涉及工资，即按劳分配）、劳动保障（涉及失业、职工福利等）、劳动执法等问题。(1)

阎天逐章讨论了平等就业、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破产管理，这是劳动法中比较常

见和基础的问题；单从正文五章的标题来说，阎天平实的章节标题似乎让人看不出这是一部“宪

法”著作，而是中规中矩的劳动法作品。平等就业、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劳动纪律、破产管

理这些规整的标题有其优势，但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惑。当然，阎天本来的关注就是劳动宪

法，带有强烈的劳动法痕迹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这样的谋篇布局使宪法视角在全书中贯穿

得不够一贯和彻底，容易带来某种程度的割裂感。

如果要从宪法的角度来阐述全书的话，那么最先要论述的应该不是平等就业、反歧视问题，

似乎应该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入手来写——毕竟这是《宪法》第 1 条就规定的；最简单的做

法就是以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宪法条款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该书的谋篇布局，从阎天在各章写作中

所涉及的宪法条款来看，第一章平等就业似乎没有涉及具体的宪法条款；第二章民主管理中提

到了《宪法》第 1 条和第 2 条，而且前两章都是从美国开始讲起的，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切入

中国的劳动宪法问题的；第三章按劳分配涉及的《宪法》条款主要是第 6 条；第四章劳动纪律

涉及的《宪法》条款是第 53 条；而最后一章破产管理涉及的《宪法》条款包括第 2 条、第 14 条、

第 24 条和第 42 条第 3 款。因此，如果我们从宪法的逻辑来安排全书结构的话，似乎应该是按

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破产管理—劳动纪律，当然，这种严格对照所涉及宪法条款出现的顺

序来安排看似有些机械，而且如果这样来组织全书框架的话，标题和一些内容也要重组。同样，

如果要从公法的角度来写的话，至少应该从理论推演的顺序来考虑，似乎应该是按照劳动—劳

动者—劳动法三个层面逐渐递进的框架来写：首先讨论劳动宪法对劳动的界定，那么除了导论

外，阎天在第三章对按劳分配讨论的“劳”应该放在首位；接下来应该关注劳动者的形象，那

么第五章的破产法视角下的劳动者的两重形象应该讨论，以及涉及劳动者与企业、国家关系的

劳动纪律问题，在第四章劳动纪律之下所讨论的其实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角色与地位问题；此后

才是劳动法中的重要议题，比如平等就业与反歧视问题，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问题。后一

种从公法 / 法理学的角度来书写劳动法，也是笔者更熟悉和推崇的写法。

全书结构上铺陈顺序的不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关涉作者在思考和写作时候的核心理

(1) 参见王全兴主编：《劳动法学》（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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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思路。如前所述，由于阎天的核心理念还是劳动法层面上的，因此，

尽管阎天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但是有可能止步于劳动法维度，不愿意将问题再推进到

宪法维度——至少无法推进到政治宪法学的维度。如阎天在第五章讨论破产管理中的劳动者形

象部分，笔者印象深刻，因为笔者曾经也写过一篇讨论劳动者双重形象及其公法概念上社会主

义主人翁政治塑造的文章。(1) 正如前文所述，阎天在对破产法的讨论中，区分了新旧破产法视

野下劳动者的形象。宪法中的劳动者既有主人翁的形象，也有受害者的形象，这两种形象的劳

动者之间存在张力，破产法等部门法需要对此做出回答，但这种回答必须要回到宪法。对于这

两重形象的张力，需要如何去解决呢？阎天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结论是非常开放但更像是未完

成式的回答。他认为宪法规定上的这种主人翁与受害者形象之间的张力，恰恰是宪法与时俱进

和生生不息的动力，“破产法应当加入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之中，不断探索两种劳动者形象的

合题之路。这是本章的基本结论”(2)。这种张力及其背后的生命力的确是我们理解“八二宪法”

时必须带有的基本视角，但是阎天如此开放、未完成式的回答，显然是容易让读者继续有所期

待的。

按照阎天对第二种形态劳动宪法的概括，劳动之于中国宪法具有生计价值、民主价值、平

等价值、光荣价值、效率价值这五种价值，但阎天对这五种价值的概括是平面式的法条解析，故

难以对五种价值的高下做出判断。劳动者的主人翁形象背后宪法中所蕴含的光荣价值，与受害者

形象背后宪法中所蕴含的生计价值，被置于一个同等的位阶上，既然我们无法回答应该赋予哪种

价值更高的位阶，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回答，到底该重视哪种劳动者形象。实际上，这些价值在

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中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来说，关键则是建立在劳

动、阶级逻辑之上的公共人格的塑造。在这个意义上，阎天的分析的确试图从破产法往上跳跃，

但这是一个自我设限的攀爬；阎天的多处论述都存在这样的张力和紧张关系。当然，不能简单地

说阎天的研究忽略了宪法，更准确地说，阎天的宪法研究更多侧重于规范宪法学的研究，由此必

然决定了可能在某些问题的解释上有所局限。当然，这种意犹未尽，或许是阎天在专业化写作时

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阎天的劳动宪法研究，或许我们可以借用斯坦利·鲁本

（Stanley Lubman）不太准确地概括中国司法改革时使用的一个概念——笼中鸟。(3)

五、超越专业槽的附文
在阅读阎天这本书时，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全书主体部分后面有三篇文采飞扬的附文，附文

的写作更为活泼、灵动、直抒胸臆。附文二《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可能是阎天关于劳动宪法

最早的写作，这篇文章是他参加 2015 年第七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时所做的主旨演讲，

他在这篇演讲中对劳动宪法的阐述是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比如他指出劳动既是公民身份的基础，

也是支撑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劳动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他认为劳动不仅成就了公民

的人格，也成就了共和国的国格，劳动对共和国的限定也就使得劳动的意义从公民权，进而将

(1) 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

(2)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192 页。

(3)  See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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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考推进到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的思考上来。这篇演讲稿扩展后发表、再成为现在全书

的导论“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从附文二能看出阎天这一思考的

开端，也可以在附文二与本书导论的比较中把握他的思考脉络。

在附文一中，阎天对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法劳动权条款进行了评注，其中涉及《宪法》第

14、42、43 条，这几条应该是阎天理解的宪法劳动条款的核心部分。在对这些条款的解读中同

样也能看出背后的张力。针对《宪法》第 42 条第 1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

义务”，阎天认为这一款的逻辑是：“不劳动则无公民权。换言之，劳动是取得公民资格的条件，

公民因而负有劳动的义务。这是现行宪法规定公民劳动义务的基本逻辑。”(1) 并进一步比较指出，

这一条款在“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中都有，在之前三个宪法文本中是劳动改

造条款，在“八二宪法”中则是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予以理解，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在于政法

体制的变化。“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中的劳动改造条款将是否劳动、是否能

够做到自食其力，作为判断对地主资本家改造的标准，但这一历史使命在今天已经完成，因此

劳动改造条款演变为劳动权条款。

其实，过去的劳动改造条款与《宪法》第 1 条的国体条款是“配套”的，能够对第 1 条所

提及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进行界定，而现行《宪法》第 42 条的劳动权条款

只是宪定权意义上的公民权利条款，而公民所包含的范围显然比工人、农民这个范畴大得多，

因此也就无法与《宪法》第 1 条形成一个体系。就像上文所说的，《宪法》第 1 条所规定的国

体条款，无法在宪法后面的正文中被定义，这种困境恰恰是因为《宪法》第 42 条从过去的劳

动改造条款变成了现在的劳动权条款——权利范式取代了革命范式之后，也就无法再支撑宪法

中的阶级话语，当然阎天在前面明确提出反对将第 42 条降格为劳动权条款。就劳动改造条款的

衰落而言，阎天提到几点原因：社会主义建设者已经被纳入国家统一战线，所以不必再提劳动

改造；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也不需要再提劳动改造了；我国在分配制度上除了按

劳分配外，还有其他的多种分配方式，也不宜再提不劳动者不得食了。(2) 阎天的这一论述敏锐且

颇有体系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各个群体都同样进入统一战线范畴之中，不代表进入的这

些阶层或群体都是平等的，从法律层面上或许可以说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在

政治层面上，这些不同阶层之间是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的，人民在政治上是分化和分层的。

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了不代表剥削就不存在了，而多种分配方式中依旧存在主次之分，特别

是劳动收益率大大低于资本收益率引发了各种问题，这就需要对按劳分配的主体性予以强调。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基础显然不是公民逻辑，不是权利逻辑，而是阶级逻辑、革命的逻辑。

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呼吁，而是有着自身的现实意义，能够对当前的一些棘手问题提供

解释的指引，为某些解释提供规范指引。第一，强调革命的逻辑，这尊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的历史，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采取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3) 第二，强调阶级的逻辑，

能够再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的主体性，强调这一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今天具有现实意

(1)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203 页。

(2)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 203 页。

(3) 笔者曾以这一视角解读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参见邵六益：《政法体制的政治历史解读》，《东方学刊》2021 年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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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果不是以劳动为社会主义的核心逻辑，如果不是将工人和农民摆在首位，如果更为注重

资本、重视企业家，那么就无法理解当下倾斜保护的共同富裕措施。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就是

要在分配中以按劳分配为主，这是劳动宪法中更为重要的含义。

就劳动宪法的未来而言，阎天也在附文三中给了我们一个方向。阎天 2019 年在北京大学

开设的“劳动法”课程的结课辞构成了附文三，他提出劳动法是冲突之学，既有角色冲突，也

有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有价值冲突，最后还包含理念冲突，这些冲突可以被概括为代际冲突，

即“前《劳动法》时代”与“后《劳动法》时代”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

场经济时代的转变问题。在这两个时代中，阎天并没有简单地站队，尽管他最后以“改革法”

来定义中国的劳动法，以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改革，作为化解上述各种冲突的最终途

径。他这里所谓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改革开放，而是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事业的改革——因此也

就没有通过这个全书的结论篇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笔者并不认为阎天自己没有价值判断，阎天这本书的正题“如山如河”本身就是对崇高的

劳动精神、伟大的劳动人民的致敬，而在他那热情洋溢的后记倒数第二段，他激情澎湃地写道：

“劳动是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和伟力，如高山般肃穆，如大河般热烈，既无可

撼动，更无可阻挡。一部新中国的宪法史，就是中国人民用劳动实现宪法愿景的历史，美好的

生活是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的劳动之花。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中国人民用劳动发展宪

法、用宪法保卫劳动的恢宏实践。”(1) 如此的气魄和见识之下，让我们有理由期待，阎天的真

实结论肯定比“改革”这一概念更为明确。阎天的一些论述或许在附文中都未及陈述，只能隐

藏在被理解为更为个人化和情感化的后记之中。

劳动宪法的关键，还是要在劳动与工人、农民阶级的界定之间建立起关联来，这才是社会

主义宪法核心的问题，即判断谁是主人，谁是政权的领导阶级。劳动是锻造无产阶级的重要手

段和方法，劳动者需要在劳动中才能变成无产阶级，劳动者因为接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锻

造，对社会主义治理的部分很熟悉，因此我们才有机会在保留作为社会形态的民主的前提下，

消解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2) 作为劳动宪法旗帜性人物的阎天，对此显得更为谨慎，也更为收敛，

他将希望放在“改革”这样的状态词上，这或许也是身处学科专业槽下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劳

动宪法还是新生事物，难以被主流迅速地、完全地接纳，阎天才需要一方面给他的劳动宪法研

究插上翅膀，另一方面给他的研究打造学科专业槽认证的安全“牢笼”，这个“牢笼”于阎天

的研究而言还真不是束缚，而是他借助深厚功力精巧地打造出来的护身符；但劳动宪法终将会

超越这些束缚，阎天的探索也将具有更大的学术史意义。对于劳动宪法学的研究来说，虽然我

们还在路上，但是我们终于上路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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